消防器材购置项目技术规范书
1 总则
1.1 本技术规范书适用于本次消防器材购置项目的供货、制造、检验、包装、运输、交货、验收、质保及售后服务，完全匹配附件《消防器材购置项目清单》的所有品类、规格、数量及适用场景要求。
1.2 供方所供产品必须为全新原厂正品，符合国家现行有效消防法规、强制性标准及CCCF认证要求，严禁使用过期、翻新、假冒伪劣产品。
1.3 所有产品需满足对应适用场景的环境要求，符合消防验收规范，保障初期火灾扑救与人员逃生安全。
2 编制依据
1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
1. 《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》GB 50140-2005
1. 《手提式灭火器》GB 4351-2023
1. 《推车式灭火器》GB 8109-2023
1. 《悬挂式灭火器》XF602-2013
1. 《柜式气体灭火装置》GB16670-2006
1. 《悬挂式气体灭火装置》XF13-2006
1. 《灭火器箱》XF139-2009
1. 《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》GB 21976.7-2012
1. 《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规范》GB 50370-2005
1. 《消防产品现场检查判定规则》XF 588-2012
1. 国家及地方现行其他相关消防法规、标准及规范
3 通用技术要求
3.1 所有产品必须随货提供有效CCCF认证证书、型式检验报告、出厂合格证、产品使用说明书，复印件须加盖供货单位公章。
3.2 产品标识清晰完整，包含：产品名称、型号规格、生产日期、有效期、执行标准、生产厂家、灭火级别等关键信息。
3.3 产品外观完好，无变形、锈蚀、裂纹、泄漏，配件齐全，启闭灵活，密封可靠。
3.4 验收不合格产品，供方须无条件更换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及工期损失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5 所有产品需满足对应适用场景的使用要求，如车辆用灭火器需符合车载抗震要求，电动车棚用产品需满足高温、户外环境适应性。


4 各品类详细技术参数要求
4.1 干粉灭火器
	序号
	类型
	规格
	功能
	技术要求

	1
	手提式
	1kg
	A/B/C/E类火灾
	执行GB 4351-2023，ABC磷酸铵盐干粉，灭火级别≥1A 21B C E，喷射滞后时间≤5s，剩余量≤10满足车载使用要求。

	2
	手提式
	2kg
	A/B/C/E类火灾
	执行GB 4351-2023，ABC磷酸铵盐干粉，灭火级别≥1A 55B C  E，喷射滞后时间≤5s，剩余量≤10%。

	3
	手提式
	4kg
	A/B/C/E类火灾
	执行GB 4351-2023，ABC磷酸铵盐干粉，灭火级别≥3A 70B C.E，碳钢筒体壁厚≥1.2mm，防腐喷涂。

	4
	推车式
	35kg
	A/B/C/E类火灾
	执行GB 8109-2023,ABC磷酸铵盐干粉，灭火级别≥10A 233B.C.E，喷射滞后时间≤5s，剩余量≤10%推车结构灵活，刹车可靠，喷射距离远，适合大空间场所。

	5
	推车式
	50kg
	A/B/C/E类火灾
	执行GB 8109-2023，ABC磷酸铵盐干粉，灭火级别≥15A 297B.C.E，喷射滞后时间≤5s，剩余量≤10%高压筒体，密封可靠，适合大型厂房、仓库。

	6
	悬挂式
	6kg
	A/B/C/E类火灾
	执行XF602-2013，自动感温启动，灭火级别≥1A21B，无需电源，适合电动车棚等无人值守区域。

	7
	悬挂式
	10kg
	A/B/C/E类火灾
	执行XF602-2013，自动灭火，灭火级别≥3A66B，覆盖范围大，满足电动车棚防火要求。


4.2 二氧化碳灭火器
	序号
	类型
	规格
	功能
	技术要求

	1
	手提式
	2kg
	B/E类火灾
	执行4351-2023，高纯CO₂，灭火级别21B.E，合金无缝钢瓶，带喇叭筒，无残留，适合精密设备场所。

	2
	手提式
	3kg
	B/E类火灾
	执行4351-2023，高纯CO₂，灭火级别21B.E合金无缝钢瓶，启闭灵活，密封无泄漏 适合精密设备场所。

	3
	推车式
	24kg
	B/E类火灾
	执行GB 8109-2023，推车式结构，灭火级别89B.E大容量，适合大型机..精密设备场所房、配电室


4.3 七氟丙烷灭火器
	序号
	类型
	规格
	功能
	技术要求

	1
	悬挂式
	10(L)
	A/E类火灾
	执行XF 13-2006自动感温启动，无需管网，适合档案室、小型机房。

	2
	悬挂式
	20(L)
	A/E类火灾
	执行XF 13-2006自动灭火，覆盖范围大，安装便捷，适合中型设备间。

	3
	悬挂式
	30(L)
	A/E类火灾
	执行XF13-2006 大容量悬挂式，满足大空间档案室、机房灭火需求。

	4
	固定式
	120(L)
	A/E类火灾
	执行GB 16670-2006，管网式/柜式七氟丙烷系统，自动联动，适合大型机房、数据中心。


4.4 灭火器箱
	序号
	规格
	技术要求

	1
	450×310×190*0.6存放2具2-3kg灭火器
	执行XF 139-2009，冷轧钢板材质，箱体厚度≥0.6mm，门板≥0.6mm，静电喷塑防腐，翻盖/开门式，标识清晰，尺寸匹配2-3kg灭火器。


4.5 防毒面具（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）
	序号
	类型
	规格
	技术要求

	1
	过滤式
	防护时间不少于30min
	执行GB 21976.7-2012，TZL30型，防护时间：30min有效防护一氧化碳、有毒烟气、热辐射，面罩密封好，阻燃隔热，视野清晰，包装密封完好，在有效期内。


4.6 微型消防站
	序号
	技术要求

	1
	1.柜体（1800×900×400mm）1个：冷轧钢板/不锈钢材质，结构坚固，分层合理，带门锁，标识规范；
2.（两人套装）标准配置：干粉灭火器（4KGMF/ABCE4） 4具、灭火毯1件、防毒面具2个、消防水带/水枪1个、消防斧/消防腰斧/消防栓扳手各1把、消防头盔/手套/安全腰带/灭火防护鞋各2件、强光手电2把、扩音器1个、消防逃生绳2根；
3.所有配套器材均为合格消防产品，资料齐全，满足初期火灾扑救、人员疏散应急处置要求。




5 包装、运输与交货
5.1 产品包装牢固可靠，具备防潮、防震、防挤压、防破损措施，车辆用灭火器需额外做抗震包装。
5.2 运输过程中造成的损坏由供方负责免费更换。
5.3 交货地点：按项目合同约定的现场指定位置。
5.4交货方式： 供方负责将货物运至指定地点（包括货物装卸、二次搬运等）并安装就位，待调试运行正常且通过验收后，视为正式交货。正式交货前所有费用及风险由供方承担。
5.5 交货时间：按合同约定执行，需满足项目进度要求。
6 验收要求
6.1 资料验收：所有产品的CCCF认证证书、型式检验报告、合格证、说明书齐全有效，复印件加盖供方公章。
6.2 外观验收：无变形、锈蚀、泄漏、破损，标识清晰完整，配件齐全。
6.3 数量验收：严格按照清单规格、数量逐项清点核对，确保账物相符。
6.4 性能抽检：按批次随机抽样送检，不合格产品整批拒收，供方无条件退换。
6.5 场景适配验收：针对车辆、电动车棚、机房等特殊场景，验证产品环境适应性。
7 质量保证与售后服务
7.1 质保期：自产品验收合格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。
7.2 质保期内非人为损坏的产品故障，供方免费维修或更换。
7.3 故障响应：接到故障通知后24小时内响应，48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。
7.4 供方提供产品使用、维护、操作培训及技术指导，配合消防验收。
8 违约责任
8.1 产品型号、规格、质量与本规范书及清单不符，视为违约，供方须无条件退货并承担相应损失。
8.2 因产品质量问题导致消防验收不合格，全部责任由供方承担。
8.3 逾期交货、资料不全造成工期延误，按合同约定追究违约责任。



